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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根據公司條例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本公司"）

公告

2003 年 中 期 業 績 審 計

為回應市場上對於本公司信貸審批程序、風險管理和內控以及本集團賬目中撥備是否充足所表
示的關注，董事會決議採取本公告中所列的各項行動。

為確保市場及股東切實獲得有關本集團財務報告有效性的持續保證，董事會決議由負責本公司
法定審計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一次審計（"中期審計"），以便在公佈本公司截至2003
年6月30日的半年業績時能夠向股東提供一份審計報告，雖然法律或《上市規則》均未要求這樣
的審計。中期審計將按照《公司條例》對年度全面法定審計的要求並以同樣的基礎進行，全套
經審計財務報告將予公佈，並涵蓋與中期業績相同的時段。

經金管局與本公司的主要運營附屬公司、根據《銀行業條例》註冊的認可機構中國銀行（香港）
有限公司（"中銀香港"）根據《銀行業條例》第59(2)條協商後，中銀香港已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
務所為特別審計師，以審核並報告有關信貸審批程序、信貸風險管理以及內控機制方面的現有
制度、程序及控制，及其有效性、遵守情況和董事會對於這些程序的高層控制。畢馬威亦將審
核某些類別的貸款（新農凱貸款及與周正毅先生及其關連人士有關的兩筆貸款除外）的資產質
量。畢馬威的報告將在準備本集團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半年業績及完成中期審計前完成，以
便有關賬目反映該報告的審核結果。中銀香港於今日收到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第59(2)條
發出的正式書面通知，通知要求該報告於完成後提交金管局。

為確保上述審核工作的公正並解決潛在的利益衝突問題，畢馬威的審核將不包括新農凱貸款及
與周先生及其關連人士有關的任何貸款。為此目的，中銀香港已委任摩斯倫會計師事務所審核
並報告新農凱貸款、中銀香港相對周先生及其關連人士的風險以及中銀香港在這些貸款方面遵
守其有關信貸審批、風險管理及其他相關內控指引、政策及程序的情況。摩斯倫的報告將在準
備本集團截至2003年6月30日的半年業績及完成中期審計前完成，以便有關賬目反映該報告的
審核結果。中銀香港於今日收到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第59(2)條發出的正式書面通知，通
知要求該報告於完成後提交金管局。

另外，就適用法律所允許的最大程度而言，專責委員會就信貸審批程序、信貸風險管理及內控
機制以及董事會對於這些程序的監控進行特別審核的結果，如為重要的股東信息，預計將於
2003年9月初左右大致在公佈中期業績和中期審計報告的同時公佈。

董事會欣然宣佈委任英國銀行業操守標準理事會非執行主席、前英國金融管理局管理董事
Richard Farrant先生作為專責委員會的特別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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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上市協議》第2段的規定而作出。

繼本公司2003年6月6日公告（"第一次公告"）及6月10日公告（"第二次公告"）（合稱"兩次公告"）之
後，董事會在此進一步公告，以便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知悉。除非另行定義，本文有關用語與
兩次公告中所定義者含義相同。

中期業績審計

為確保市場及股東切實獲得有關本集團財務報告有效性的持續保證，董事會決議由負責本公司
法定審計的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進行一次審計（"中期審計"），以便在公佈本公司截至2003
年6月30日的半年業績時能夠向股東提供一份審計報告，雖然法律或《上市規則》均未要求這樣的
審計。中期審計將按照《公司條例》對年度全面法定審計的要求並以同樣的基礎進行，全套經審
計財務報告將予公佈，並涵蓋與中期業績相同的時段。

中期審計與特別審核的關係

由於市場及公眾對於中銀香港信貸審批、風險管理及內控程序的關注，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59(2)條開始與中銀香港協商由審計師就中銀香港的信貸及風險管理體制、內控、董事會對此
類事項的高層控制以及中銀香港的資產質量提供一份報告。經與董事會協商，中銀香港及本公
司於2003年6月10日決定全力支持有關由審計師準備這樣一份報告的要求，並照此通知金管局。
中銀香港、金管局與潛在的審計師候選人之間迄今已進行了大量協商。

在上述協商圓滿結束後，經金管局按照《銀行業條例》第59(3)條批准，中銀香港今日已委任畢馬
威作為特別審計師，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發出的有關指引進行一次審核，並報告以下事項的充
分性：

‧ 信貸審批程序及控制；

‧ 信貸風險管理及內控機制；

‧ 董事會的高層控制；

‧ 資產質量，包括有關貸款分類及撥備的政策、程序、制度及控制，以及對於 (a) 以集團為基
礎超過2億港元並具有某些特徵的貸款（例如對內地物業開發或物業投資的貸款、為收購上市
公司提供融資的貸款或曾經被中銀香港風險管理部上訴、拒絕或否決的貸款；及(b)由中銀香
港一位前信貸人員批准的貨款（新農凱貸款及與周正毅先生及其關連人士有關的貸款除外）的
審核。

畢馬威將從香港以外派一名高級銀行業務合夥人負責此次審核。金管局今日已根據《銀行業條例》
第59(2)條向中銀香港發出一項正式書面通知，要求中銀香港在畢馬威的報告完成後向金管局提
交。

將新農凱貸款及與周先生及其關連人士有關的任何貸款排除在畢馬威的審核之外，是為確保有
關審核工作不存在任何潛在的利益衝突。畢馬威已確認其獨立性以及接受這項委任時沒有面臨
實際的利益衝突。就新農凱貸款及其它與周先生有關的貸款，中銀香港已委任摩斯倫會計師事
務所審核並報告中銀香港在這些貸款方面遵守其有關信貸審批、風險管理及其它相關內控指引、
政策及程序的情況。摩斯倫同樣確認他們在進行此項審核時沒有利益衝突。金管局今日已根據
《銀行業條例》第59(2)條向中銀香港發出一項正式書面通知，要求中銀香港在該特別審計師的報
告完成後向金管局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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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擁有在香港監管包括持牌銀行在內的認可機構的銀行業務及接受存款
業務的各種監管權力。第59(2)條是此種權力之一，規定金管局可在會商一家持牌銀行後，要求
該銀行委任的審計師就金管局合理要求的事項出具報告，內容可包括對於事件的狀況或損益或
該銀行按照《銀行業條例》關於穩健經營的要求所需的控制機制的充分性等的報告。

董事會亦另外於2003年6月10日決定設立一個專責委員會，對中銀香港的信貸審批、風險管理和
內控程序以及董事會對於這些事項進行高層控制的有效性進行審核。委任專責委員會事宜已恰
當地包含於第二次公告中。

董事會委任的專責委員會將在Richard Farrant先生的協助下，通過稽核委員會向董事會提交一項
單獨報告，在其自行檢查本集團制度及程序的基礎上提出意見。就適用法律允許的最大程度而
言，專責委員會就信貸審批、風險管理及內控程序進行特別審核的結果，如為重要的股東信息，
預計將於2003年9月初左右大致在公佈中期業績和中期審計報告（將與本集團的全套財務報告一
同出現）的同時公佈。

董事會預計上述兩部分並行的特別審核報告，即金管局根據《銀行業條例》第59(2)條要求的中銀
香港特別審計和董事會委任的專責委員會所進行的審核，將會按時完成，以便其結果在準備截
至2003年6月30日賬目的財務報告、董事報告以及中期審計報告時可以加以考慮。

委任特別顧問

董事會欣然宣佈委任Richard Farrant先生作為專責委員會的特別顧問。Richard Farrant先生具有
英格蘭銀行超過25年的銀行監管經驗，其間曾於1984年至1986年借調到香港擔任銀行監理專員的
顧問。自1993年至1997年，他擔任英國證券及期貨管理局的總裁，後調至英國金融管理局，直至
1999年以管理董事的身份退休。自1999年至2000年，Farrant先生被香港財政司司長根據《公司條
例》任命為百富勤投資公司的審查專員。他目前是英國銀行業操守標準委員會的非執行主席。

本公司將根據《上市規則》進一步及時公告與上述事項或兩個特別審核有關的任何價格敏感信息。

承董事會命
楊志威
公司秘書

香港，2003年6月17日


